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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224 号 

 

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1年 6月 1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

称，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，你公司拟回购公司股份，预

计回购金额 1.2亿元至 2.4亿元，回购价格不超过 2.88元/股，回购期

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3个月。我部对此

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2020年度，你公司因融资困难、资金链紧张、各方费用欠款

巨大、营销费用匮乏等原因主营业务大幅下滑，人员严重流失，生产

经营活动受到重大不利影响。请你公司充分论证在此情况下仍计划耗

资 1.2亿至 2.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的必要性与审慎性，是否将进一步

加剧你公司资金短缺和经营困难的局面，是否存在引导市场预期、拉

抬股价的情形。请独立董事和监事切实履行职责，就上述问题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2、 请你公司细化说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，结合货币资金、

现金流收支及债务到期情况，测算在扣除必需的日常营运资金后，实

际可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，说明截至目前回购所需资金的筹措进

展和筹措计划，并充分提示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

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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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董事会前，你公司股价在 5月 26日、27日和 31日股价

均涨停。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回购股份的筹划、决策过程，包括但不限

于筹划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参与及知情人员、内幕信息登记及保密

措施，并自查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

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回购方案披露前 1 个月内是否存在买

卖公司股票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6月 3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山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6月 1日 

 

 

 

 


